黔江区黄溪镇人民政府
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总结
按照（黔委执法协调发〔2023〕1号）要求，现将2025年行政执法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执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法已授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以人民为中心、以镇域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平安稳定为目的开展综合执法工作。

二、行政执法责任落实情况
全镇行政执法工作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具体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牵头，相关科室协助配合，明确各科室职责任务，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全力抓好各项行政执法工作。
三、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
（一）严格实行执法公示制度。
1.在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上及时对本单位的行政执法主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建立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及时公开行政执法年度总体情况。
2.网上公示执法人员信息，执法人员开展执法工作时，一律佩戴行政执法证件。
3.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执法主体、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告知行政处罚对象。
（二）实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执法文书格式文本统一、规范，通过文字、录像等记录对执法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实现全过程记录，并实现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过程留痕和可回溯。

（三）实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成立法制审核机构，对重大执法决定研究审核后提交党委会审定，报司法局审批。

四、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执法大队在编在岗5人负责具体执法工作。加强执法队员的执法素养学习，参加执法培训5次，不断提高执法队员法律水平和执法能力。
五、执法过程和执法成效
（一）主要做法。
1.坚持工作例会制度。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总结上周执法工作，分析存在的问题，安排下周工作。结合案例学习讨论专业领域法律法规和法律运用知识，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
2.加强部门联动。由综合执法大队牵头，联合派出所、平安办、规建办等科室（部门），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9次，出动执法人员60余人次，处理违法违规行为4起，现场提供法律咨询400余人次。

（二）主要成效。
1.农业方面。结合抗旱救灾和森林防火工作，开展禁止野外违规用火执法专项行动，禁火期间禁止秸秆露天焚烧的组织管理、宣传教育、并依法查处，及时处置林区周边、重点区域、人口聚集区野外违规用火等行为，处罚3起，罚金600元。
2.交通安全方面。在农村赶集日、节假日和重要会议期间，联合派出所、交巡警二大队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实施现场处罚169起，罚金1200元。
3.市场监管方面。组织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培训3次。联合平安办对69家商店随机抽取日常执法检查5次，综合执法检查3次，即时执法检查19家，整改4家。
4.规划和自然资源方面。针对乱占耕地建房、房屋建设施工等重点环节，联合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和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纠违执法2起。
5.城市管理方面。规范集镇管理，尤其是在赶集日常态化开展车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门前脏乱差等治理，集镇市容市貌持续改善。
6.文化市场方面。联合文化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和宣传，禁止销售盗版、低俗、黄色书籍与音像制品，有效规范了文化市场。
7.生态环境方面。联合农业服务中心，围绕“林长制”“河长制”落实、畜禽养殖污染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巡查，严防森林火灾和滥伐盗伐林木行为，有效杜绝河道“四乱”行为，执法畜禽养殖污染物违法排放案件1件，罚金200元。
8.道交安劝导工作。劝导行车2200余次，领导路巡路查60余次，保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运行。
六、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执法过程中有时面临的阻力较大，部分执法对象法律意识不强，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执法工作，尤其是面对生活困难对象，存在严格执法与服务群众两难问题。
（二）执法大队的职责涉及多个领域的执法工作，面广线长，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不强，业务培训有待加强，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七、行政执法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知识的学习，积极参加上级部门举办的法律知识培训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整体提升综合行政执法水平。
二是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普法行动，采取“送法下乡”、提供法律咨询、典型案例宣传等形式，加强对群众的普法宣传教育，让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三是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主动汇报对接区级相关主管部门，争取工作支持。加强同派出所、平安办、应急办等部门协作，提高行政执法联动力。
- 1 -


